
 

 

離 校 通 知 

 

DSEDJ-B11 20230901 

收集目的：以本表格收集教育及青年發展局工作需的離校資料，以完成在本局的離校手續。 
 

  1)  學生／  職員 編號              -  
 

2) 中文姓名  3) 外文姓名或譯音  

4) 身份證明

文件類別 
 永久居民身份證  
 非永久居民身份證  其他(請指明)  5) 號碼  

6) 校部編號  7) 校部名稱  

8) 離校日期（最後上課/工作日期）  /  /  年(aaaa) / 月(mm) / 日(dd) 

若為學生，請填以下項目。第9-14項必須填寫，第15-18項在有變更的情況下才需填寫，第19項由家長/監護人填寫。 

9) 年級  10) 班別  11) 班內號  
12) 原校升留級狀況 
(特殊教育除外) 

升級    留級 
畢業    修業 

13) 離校原因 
 a) 本澳轉校就讀 
 b) 自願退學，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犯校規，因： 

 學業問題 
 品行問題 
 其他(請註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倘選取上述第a至c項，需填寫： 

 學生已獲學校錄取，於______年____月____日入讀 
學生未獲學校錄取 

 d) 財政困難 
 e) 本學年從未在本校上課 
 f) 工作 
 g)  去世* 
 h)  疾病* 
 i)  離澳就讀 / 移居外地*  

 香港  台灣地區  中國內地：___________省/市 

 其他國家/地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j)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4) 學生是否有接受輔導服務    是，輔導機構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住 
址 

15) 地區  
  澳門  氹仔  
  路環  內地 (請填寫郵政編號) 

16) 街道名稱  

17) 門牌,大廈,
樓,座  

18) 聯絡

電話  

19)  1. 根據第19/2006號行政法規《免費教育津貼制度》第九條第五款的規定，學校不得在學年內開除學生，但有

關學校章程規定的情況除外；如開除學生，應預先確保其獲安排到其他學校就讀。 
2. 根據第29/2020號行政法規《特殊教育制度》第十一條第三款的規定，在學年內如學生被評估為有特殊教育

需要或須改變就讀安排，直至學生獲安排至合適的班級前，學校須讓學生繼續在原校就讀，並給予相應的學

習輔助和心理輔導。 
3. 根據第42/99/M號法令《義務教育制度》第一條第一款及第三款的規定，對年齡介乎於五歲至十五歲之間之

兒童及少年實行義務教育，家長有義務為受教育者辦理註冊。 
4. 根據第9/2006號法律《非高等教育制度綱要法》第二十八條的規定，本局直接或通過對相關機構的資助，為

學生提供心理輔導、升學和就業輔導。 
5. 根據第20/2006號行政法規《學費津貼制度》第五條第一款及第二款的規定，學費津貼分為兩期，在相應的

學期內直接支付予學校。在第一學期的十月三十一日及在第二學期的四月三十日仍在學校就讀的學生均納入

上款所指各期金額的計算範圍內。 
 

 家長/監護人知悉上述有關規定。 
20)  備註： 

註1：學生若在教學活動結束後離開學校，校方亦已知悉該學生下學年將在本澳內就讀（轉校），則不用填寫。 
註2：須連同打孔後的教育證正本送回教青局。 

註3：學生離校由家長/監護人簽名，職員離校由職員簽名。 

* 如學生離校原因為第g 至i 項，家長/監護人需填寫附表學生離校聲明書。 

 
日期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aaaa) 月(mm) 日(dd) 家長/監護人/職員簽名 負責人簽名及蓋校印 



  
學 生 離 校 聲 明 書 

 

DSEDJ-B11    20230901 

 
 
本人 (父、母或監護人姓名) 

 ， 

 

持 
 澳門居民身份證 

編號  ， 
 其他   

 

為學生 (姓名)  ， 

 

持 
 澳門居民身份證 

編號 ________________ ， 出生於  /  /  
年(aaaa)  月(mm)  日(dd) 

 

， 
 其他   

 

就讀 

   幼兒教育階段  

，並持教青局學生證編號為  ：              -  
 

，的 
  父  
  母 
  監護人。 

   小學教育階段 

   初中教育階段 

   高中教育階段 

   特殊教育 
 
 

茲聲明該生因為   離澳就讀/移居外地 
    (請註明地點) 

 香港  台灣地區  

 中國內地：_____________________省/市 

 其他國家/地區：____________________ 

 疾病  去世 

 
 

無法於  /  學年在本澳接受教育。如有需要，請教青局透過本人的流動電話號碼： 

 

  與本人聯絡。 

 

備註： 

 
 
 
 
 

 
 
特此聲明！ 
 
 
此致     教育及青年發展局 

 
 
 
 

日期  /  /    
年(aaaa)  月(mm)  日(dd)  聲明人簽署 

 


